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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对辽宁省土地复垦工程建设工作的指导，提高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经济

性，推进土地复垦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

复垦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特制订《辽宁省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本标准由 XXX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 XXX归口管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X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
本标准主要参加人员：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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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辽宁省因生产项目土地挖损、压占和塌陷等形成的露天采场、工业场地、排土（岩）

场、表土堆放场、选矿厂、尾矿库及采空塌陷影响区等损毁单元土地复垦应遵循的工程技术要求和

需达到的建设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辽宁省内以上土地损毁单元的土地复垦工作，对于辽宁省内的一些建设项目临时

用地的复垦，按照其损毁类型，参照本标准中的对应损毁类型执行，其它土地损毁单元可以参照本

标准执行，标准可作为土地复垦项目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和验收各个阶段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433- 2019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GB/T 16453-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 50288-2018 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GB/T50265-2010 泵站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39496-2020 尾矿库安全规程

GB 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5084-2021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11607-1989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5776-2023 造林技术规程

GB/T 19231-2003 土地基本术语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3100-3102-1993 量和单位

NY/T 1342-2007 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

LY/T 1607-2003 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LY/T 1678-2014 食用林产品产地环境通用要求

TD/T1031-2011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TD/T 1036-2013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1012-2000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

DZ/T 0219-2006 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UDC-TD 土地复垦技术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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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 land reclamation

对生产建设活动、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

3.2

土地复垦率 land reclamation rate

复垦的土地面积占复垦责任范围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3.3

生产项目 production project

具有相应审批权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批准采矿权的开采矿产资源、挖沙采石、烧制砖瓦等项目。

3.4

复垦区 reclamation area

生产建设项目损毁土地和永久性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

3.5

土地复垦工程类型区 land reclamation engineer types area

是指依据土地损毁、自然和杜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及土地复垦存在的主要问题，以生物气候带

和土地损毁类型为主，采取主要工程措施和治理类型相一致的土地复垦区域。

3.6

土地复垦工程模式 land reclamation engineer mode

是指与土地复垦区域特征、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工程组合

方式的总称。

3.7

土地复垦工程体系 land reclamation engineer system

指土壤重构、植被重建、配套工程、监测与管护等土地复垦工程类型与工程等级系列的集合。

3.8

土地损毁 land destruction

人类生产建设活动或自然灾害造成土地原有功能部分或完全丧失的过程。

3.9

土地挖损 land excavation

因采矿、挖沙、取土等生产建设活动致使原地表形态、土壤结构、地表生物等直接损毁，土地

原有功能丧失的过程。

3.10

土地塌陷 land subsidence

因地下开采导致地表沉降、变形，造成土地原有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的过程。

3.11

土地压占 land occupancy

因堆放剥离物、废石、矿查、粉煤灰、表土、施工材料等，造成土地原有功能丧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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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土地污染 land pollution

因生产建设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造成土壤原有理化性状恶化、土地原有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

的过程。

3.13

露天采场 open cast field

具有完整的生产系统，进行露天开采的场所，以及废弃(关闭)矿山遗留的露天开采的场所。

3.14

排土（岩）场 dump

堆放剥离物的场所。建在露天采场以内的称内排土场，建在露天采场以外的称外排士场。

3.15

塌陷区 subsidence area

地下矿产采出后，在地表形成的移动和变形区。

3.16

尾矿库 tailings pond

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用以贮存金属或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尾矿的场所。

3.17

矸石山 refuse heap

采煤及煤炭加工过程中集中排放和处置矸石形成的堆积物。

3.18

工业场地 industrial sites

为矿山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统服务的地面建筑物、构筑物以及有关设施的场地。

3.19

表土堆放场 topsoil stacking field

矿山开采过程中，剥离的表土堆放的场所。

3.20

选矿厂 concentrating mill

是矿山企业的一个主要生产单位和重要组成部分，专门利用各种选矿方法和工艺流程，从原矿

中获取品位较高的精矿（俗称精粉）的工厂。

3.21

土地复垦责任范围 land reclamation responsibility range

复垦区中损毁土地及不再留续使用的永久性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

3.22

表土 top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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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进行剥离的、有利于快速恢复地力和植物生长的表层土壤或岩石风化物。不限于耕地的耕

作层，园地、林地、草地的腐殖质层，其剥离厚度根据原土壤表土层厚度、复垦土地利用方向及土

方需要量等确定。

3.23

土地复垦单元 land reclamation unit

复垦方向、标准、措施基本一致的待复垦土地单元。

4 总则

辽宁省土地复垦工程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4.1

目标一致性原则

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的制定应以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规定的质量控制标准实现为目标。

4.2

过程控制性原则

建设标准制定应体现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配套设施完备等不同建设环节过程的建

设要求和标准。

4.3

生态环境保护原则

复垦为耕地、园地和牧草地的土壤应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中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要求；林地应依据其保护目标确，如为保障食用林

产品安全，可参照《食用林产品产地环境通用要求》（LY/T 1678-2014）；复垦为渔业用地的水质应满

足《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的要求。

4. 4

因地制宜性原则

土地复垦工程建设应从实际出发，结合复垦区土地损毁类型，地形地貌、气候、地质、水文、

水资源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等条件，以已有的土地复垦工程建设经验为基础，适当考虑生产、建

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合理确定土地复垦的工程措施，提出土地复垦工程的建设标准和技术要

求。

4.5

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土地复垦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前提，结合复垦区实际情况，统

筹安排土地复垦工程建设内容，既要坚持土地复垦工程建设内容的完整性，又要考虑上地复垦工程

建设的延续性，同时降低土地复垦建设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6

科学及实用性原则

在土地复垦工程建设过程中，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6

新材料，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实用。

4.7

综合整治性原则

土地复垦工程建设应根据复垦单元的建设条件和限制因素。提出土地复垦中土壤重构、植被重

建、配套设施完备的主要建设标准，应体现协调、统一、 综合整治的原则。辽宁省土地复垦工程建

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土地损毁单元与复垦模式

5.1土地损毁单元

依据土地损毁对象、土地损毁方式和生产建设工艺等，将土地损毁单元主要分为露天采场、工

业场地、排土（岩）场、表土堆放场、选矿厂、尾矿库、矸石山及采空塌陷影响区。

不同土地损毁单元划分参见附录 A。

5.2 土地复垦方向

土地复垦方向应遵循国土空间规划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项规划等有关规划，依据技术经济水

平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待复垦土地资源的适宜用途确定。

复垦方向宜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其他用地等。

5.3 土地复垦工程类型区

为适应辽宁省土地复垦工程需要，体现辽宁省不同区域的地形地貌、自然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

条件不同的工程类型需求，本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将辽宁省划分 4个一级工程类型区和 13个二级

工程类型区。

5.3.1 一级工程类型区

1）东部山区（Ⅰ）。本区位于辽宁省东部，为长白山山脉的西南延续部分，行政区划包括本溪

（全部）、抚顺（全部）以及丹东、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的部分地区。本区山地面积大，生态环

境较好，水资源较为丰富。

2）辽东半岛低山丘陵区（Ⅱ）。本区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行政区划包括大连市的全部以及丹东、

营口市的部分地区。本区属温带、暖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0℃以上，平均年降水量多在 700
毫米以上。

3）中部平原区（Ⅲ）。本区位于辽宁省中部，行政区划包括沈阳市全部、铁岭市、辽阳市、鞍

山市西部平原、盘锦市、营口市的西北部平原区、锦州市的滨海平原区以及阜新市的彰武县。本区

地势平坦，耕地集中，经济基础好，是辽宁的主要商品粮基地。

4）辽西低山丘陵区（Ⅳ）。本区位于辽宁省西部，行政区划包括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部分地区，

细河区，清河门区，义县等全域及凌海市西部，北宁市的一部分，以及朝阳市的北票市、双塔区、

朝阳县、建平县、凌源市、喀左县及葫芦岛市的建昌县等全域、绥中县、兴城市的西部。本区山地

面积大，水资源较缺乏。

5）各复垦工程类型区包含的县、区见附录 B。

5.3.2 二级工程类型区

二级工程类型区以一级工程类型为基础，并融合一定的地域特征，共划分 13个二级类型区。

1）I区。根据辽东山区地貌地形分布特点，及其植被类型、农业种植结构与耕作方式的不同，I
区划分为坡地工程类型区（I-1）和河谷平原工程类型区（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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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I区。根据辽东半岛丘陵区地貌地形分布特点，山地、河谷平原与滨海平原植被类型、农业

种植结构与耕作方式的不同，II区划分为坡地工程类型区（II-1）、河谷平原工程类型区（II-2）和滨

海平原工程类型区（II-3）。
3）Ⅲ区。地势总体上比较平坦，且以辽河流域为主线，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根据中部平原

微地势的变化，不同区域植物生长限制因子的不同，以及中部平原集中分布着煤、铁等大型矿山的

特征。中部平原区分为五类二级工程类型区。分别为辽河三角洲低地平原工程类型区（Ⅲ-1）、下辽

河平原工程类型区（Ⅲ-2）、中部河滩地工程类型区（Ⅲ-3）、北部荒漠化治理工程类型区（Ⅲ-4）和

工矿废弃地复垦工程类型区（Ⅲ-5）。
4）Ⅳ区。地貌地形分布特点，山地、河谷平原与滨海平原植被类型、农业种植结构与耕作方式

的不同，辽西低山丘陵区划分为坡地工程类型区（Ⅳ-1）、河谷平原工程类型区（Ⅳ-2）和滨海平原

工程类型区（Ⅳ-3）。

5.4 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不同土地复垦类型区、不同复垦方向的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应符合现行的行业标准《土地复垦

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的有关规定。

5.5 土地复垦工程模式

根据损毁土地单元的特点，通过分析各工程类型区的气候条件、水资源和土壤条件、土地复垦

的限制制约条件，确定不同土地损毁单元的不同土地复垦目标和重点。

归纳各土地损毁单元的土地复垦工程模式和措施，确定土壤重构、植被重建、配套工程以及监

测与管护等工程的建设方式和建设特点，不同损毁单元的主要土地复垦工程内容参见附录 C。

5.6 土地复垦工程体系

根据不同损毁单元土地复垦工程建设工艺、建设程序等进行土地复垦工程体系构建。土地复垦

工程体系分为三个等级的工程项目。

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2011），土地复垦工程体系分一级项目 4个，分别为

土壤重构工程、植被重建工程、配套工程、监测与管护工程；二级项目 17个，三级项目 49个。土

地复垦工程体系构成参见附录 D。

6 露天采场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6.1 土壤重构工程

6.1.1 充填工程

1）对于露天采场形成的深度较浅、不积水的底坑，可通过削高补低、客土填充等方法进行充填

复垦。

2）对于露天采场形成的深度较深、有积水的底坑，通过防渗工程设施后可复垦为坑塘水面，作

为周边复垦土地的灌溉水源。

6.1.2 土壤剥覆工程

1）露天采场在开挖前应对表土实行单独采集和存放。表土剥离厚度应根据原土壤表土层厚度、

复垦土地利用方向及土方需要量等确定。

2）表土堆放场地应尽量避免水蚀、风蚀和各种人为损毁，做好安全度汛措施。当堆存时间较长

时，应该在土堆上播种一年生或多年生的草本，而且表土堆存高度不宜超过 5m，含肥岩土堆高度不

宜超过 10m，边坡不宜太陡，并采取临时围护措施，以防止水土流失。表土再利用的比率应达 8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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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露天采场岩土含有毒有害成分时，应视其含量水平确定隔离层设置的厚度、材质等，尽可能

深度覆盖。

4）复垦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时，复垦的有效土层厚度参考复垦区周边相同类型用地的有

效土层厚度确定。一般情况下，水田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 100cm，旱地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 80cm，

园地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 40cm，林地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 30cm，草地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 35cm。

复垦为耕地时，土体中应无明显粘盘层、砂砾层等障碍因素。对于高陡、硬质边坡可减少覆土厚度，

土源缺乏时可只在种植坑内覆土。

5）复垦土壤质量应满足《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的要求。复垦为耕地时，覆盖

土壤 pH应控制在 5.5-8.5，电导率应不大于 2dS/m，砾石含量不应大于 5%，有机质含量应不小于 1%。

6）不同复垦工程区参考土壤类型见附录 E。

6.1.3 坡面工程

1）对于露天采场形成的岩质边坡和土质边坡，在进行复垦时，首先应根据《滑坡防治工程设计

与施工技术规范》（DZ/T 0219），清除不稳定的岩土体，采取锚固、坡面喷砼和边坡塑造等工艺进行

边坡抗滑加固治理；对于易风化的岩石或泥质岩层坡面，在采用边坡稳定措施后，应采用喷锚工程

支护等工艺，控制岩石变形，防止岩石风化。

2）露天采场平台复垦为耕地时，坡面不宜超过 5°，田面高差应控制在±10cm 以内；复垦为

林地、草地和园地时，坡面不宜超过 15°。

6.1.4 平整工程

复垦成耕地时，耕作田块应实现田面平整，根据土壤条件和灌溉方式合理确定田块横、纵向坡

度。

6.1.5 生物化学工程

根据采场的规模、坡度、岩土类型、表层风化程度、复垦方向等，确定露天采场的土壤重构方

案。土源充足的地区，应进行表土或客土覆盖；土源缺乏的地区，可将采矿排弃的较细的碎屑物或

当地易风化的第四纪坡积物或岩土混合物覆盖在表层。复垦为耕地时，可通过施有机肥、化肥及生

物培肥等措施来提高土壤肥力状况；复垦为林地时，可采用穴植法进行栽植；复垦为草地时，可采

用客土喷播、生态袋等的方式进行恢复。

6.2 植被重建工程

1）根据土壤质量和复垦区域自然条件选择草本、乔灌木，并进行草、灌、乔的合理配置；结合

土壤重构方案可以采用网方法、格子法和制成品等方法进行植被重建工程。

2）复垦为林地时应满足《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LY/T1607-2003）的要求。一般情况下，林木成活率应达到 80%以上，对于辽西半干旱区，植被成

活率应达 65%以上。复垦三年后的郁闭度应达到 0.20-0.30。立地条件较好的地区郁闭度应达到 0.40，
立地条件较差的地区郁闭度应达到 0.20。

3）复垦为草地时应满足《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NY/T1342-2007），覆盖度应达到 30-40%，

立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应达到 50%，立地条件较差的地区应达到 20%。

4）中部平原区和辽西低山丘陵区根据防风需要应布置农田防护林。在有显著主害风和盛行风地

区，采取主林带为长方形网格，并与主害风垂直；无主害风的地区，林网可采取正方形。在灌溉地

区，林带设计应以渠系的方向为林带的方向。在非灌溉地区，在保证排水畅通的条件下，沟渠也可

随林带走向设计。在风沙灾害比较严重的地区，毛渠或斗渠也可以随林带走向设置。根据土壤条件、

害风状况、林带结构、林带高度及有效防护距离确定林带间距与网格面积。一般主林带间距为防护

林树种成熟林木平均树高 15~20倍，风害小的地区间距可大些，风害大的地区间距可适当小些。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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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带间距可适当大些。林网的网格面积一般 15~20hm2，最大不超过 30hm2，严重风沙危害区控制在

15hm2以下。主林带由 2~4 行树木组成，副林带由 1~2 行树木组成。林带的株距和行距一般不超过

1.5-2.0m。树种选择要遵循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应以乡土树种为主。选择根深冠窄，抗逆性

强，经济效益高，不能与农作物有共同病虫害或其中间寄生的树种。植被恢复工程适宜树种见附录

F。

6.3 配套工程

1）充分利用矿区或原有的水源，灌溉水源水质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
的要求。

2）灌溉与排水工程应满足《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规范》（GB 50288-2018）的相关要求。复垦为

耕地时，灌溉与排水工程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灌溉保证率应达到 75%以

上，干旱地区或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可适当降低标准。农田排水设计暴雨重现期宜采用 5-10年一

遇，1-3d暴雨从作物受淹起 1-3d排至田面无积水。

3）道路工程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田间道路面宽宜为 3-6m，生

产路面宽度不宜超过 3m。道路纵坡应根据地形条件合理确定，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7%。

4）电力工程建设应满足《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的要求。导线及绝缘子、电杆

的技术要求和配电线路所采用的导线，应符合国家电线产品技术标准。电气输电线路高压为 10KV，
低压为 380V。

5）拦挡设施和截排水沟建设应满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19）的要

求。

6）泵站建设应按照《泵站设计规范》（GB50265-2010）规定执行。

6.4 监测与管护工程

1）阐明土地复垦监测的目标任务、监测点的布设、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监测频率和技术要求、

监测时限、主要工程量等。

2）说明植被管护对象、管护年限、管护次数及管护方法。列表说明土地复垦监测和管护工程量。

植被管护时间应根据区域自然条件及植被类型确定，一般地区 3-5年，生态脆弱区 6-10年。

7 工业场地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7.1 土壤重构工程

7.1.1 清理工程

复垦前应清除工业场地上的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相关设施，清除硬化地面并挖除地基部

分设施。

7.1.2 平整工程

1）在进行场地清理后对被压占的土地进行深翻，深翻厚度 30cm，然后进行人工平整并使之自

然沉实。

2）复垦为耕地时，平整后的地面坡度不宜大于 5°；复垦为林地、草地时，平整后的坡度不宜

大于 25°；机械作业区的坡度宜小于 20°。

3）复垦为耕地时，耕作田块应实现田面平整，根据土壤条件和灌溉方式合理确定田块横、纵向

坡度。

7.1.3 土壤剥覆工程

1）生产前剥离的表土层厚度应根据原土壤表土层厚度、复垦土地利用方向及土方需要量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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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高一般不应大于 2m。

2）复垦时，应依据工业场地土壤的性状确定覆土的必要性。原土层结构未被破坏时，不需要重

新覆土。原土层结构已破坏的需重新覆土。表土覆盖厚度应根据当地土质情况、气候条件、种植种

类以及土源情况，参考复垦区同类型用地的有效土层厚度确定。

3）覆土土壤 pH值范围。以 5.5-8.5为宜，含盐量不应大于 0.3%。覆土的质量应满足《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中的要求。

4）经过土壤改良，基质土壤环境质量应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 15618-2018）的要求。

5）土壤污染严重且不易处理时，应铺设隔离层。

6）不同复垦工程区土壤类型见附录 E。

7.2 植被重建工程

1）根据工业场地的复垦方向来选择植物品种，并确定合适的配置方法和栽植技术。复垦为耕地

时，应选择适应性强、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复垦为林地时，应选择适宜树种，特别是乡土树种和

先锋树种；复垦为草地时，应选择抗旱、抗盐碱、抗贫瘠的优良草种。

2）复垦为林地时，参照 6.2-(2)。
3）复垦为草地时，应满足《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NY/T1342-2007），覆盖度应达到 40-50%，

立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应达到 60%，立地条件较差的地区应达到 30%。

4）农田防护林的建设应满足当地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受防护的农田面积占建设

区面积的比例应不低于 85%。

7.3 配套工程

1）完善灌排设施、道路设施等相关配套工程。应尽量充分利用原有的供水系统，包括充分利用

原有矿区开采生产或是附近农林生产的水源、供水管线和动力系统。应因地制宜地修建涵洞、渡槽、

倒虹吸等农田水利水工建筑物。

2）其余同 6.3。

7.4 监测与管护工程

同 6.4。

8 排土（岩）场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8.1 土壤重构工程

8.1.1 坡面工程

1）应调查、分析待复垦边坡的稳定性，包括防渗材料、防渗层构筑方式、渗透系数、边坡坡度、

排水设施、防洪标准等内容。

2）边坡应采取工程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和滑坡，满足稳定性要求，可采用修筑挡水墙、锚固、堆

放大石块等措施对排土（岩）场边坡进行复垦。

3）对于在剖面形态上呈凹形、凸形或有临空状态的上陡下缓的斜坡，分级削坡或修筑马道削坡

的措施，总坡比应控制在 1:1-l:1.5。削坡时，复垦为林地的，坡面坡度应小于 35°；复垦为草地的，

坡面坡度应小于 30°；复垦为果园和其他经济林的，坡面坡度宜为 15°-20°；复垦为耕地的，坡

面坡度宜为 5°-10°。

4）复垦为耕地时，田块田面宽度应考虑灌溉和机械作业的要求，排土（岩）场平台复垦为耕地

时，坡面不宜超过 5°，田面高差应控制在±10cm以内；复垦为林地、草地和园地时，坡面不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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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5°。边坡平台田块规格在陡坡区田面宽度一般为 5-15m，缓坡区一般为 20-40m。

5）梯田田面长度一般不小于 100m，以 150-200m为宜。田坎高度在 3m以下的外侧坡，一般坡

度可选用 45°-80°，田坎内侧坡坡度可选用 45°- 60°。田坎稳定性要求应按土力学方法进行计算。

8.1.2 平整工程

1）合理安排岩土排弃次序，应将含不良成分的岩土堆放在深部，品质适宜的土层包括易风化性

岩层安排在上部，富含养分的土层宜安排在排土（岩）场的顶部或表层。对于用煤矸石回填的，酸

性矸石山的控酸和灭火材料厚度应依据覆盖材料不同设 20cm 以上的隔离层，在隔离层之上再覆盖

植物生长的土壤材料，厚度宜在 30cm以上，具体覆土厚度根据土壤特性和复垦方向要求确定。

2）排土（岩）场平台在覆盖土层前应整平并适当压实。依具体情况，平整的方式分为大面积成

片平整和阶梯平整；当用机械整平后，应对覆土层进行翻耕。

8.1.3 土壤剥覆工程

1）建设排土（岩）场时，应对表土实行单独采集和存放，表土剥离厚度应根据原土壤表土层厚

度、复垦土地利用方向及土方需要量等确定。若土壤层太薄或质地太不均匀或者表土肥力不高，且

附近土源丰富，可满足生态重建要求时，可不对表土进行单独剥离存放。

2）同 6.1.2-(2)。
3）同 6.1.2-(3)。
4）同 6.1.2-(4)。
5）同 6.1.2-(5)。
6）不同复垦工程区土壤类型见附录 E。

8.2 植被重建工程

1）根据复垦区域自然条件来选择植被恢复模式及植物品种，可采用“以草先行”的模式，有条

件的地区可复垦为林、草地混合，合理配置林草的比例，并根据配置模式确定相应的栽培技术。栽

培技术包括直播、客土种植、带土球移植、营养钵种植或扞插等；对存在重金属污染的金属矿排土

（岩）场，应选择一些对重金属有吸附作用的植被。

2）造林方法及养护可参照《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 16453)执行。

3）其余同 6.2。

8.3 配套工程

同 6.3。

8.4 监测与管护工程

同 6.4。

9 表土堆放场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9.1 土壤重构工程

9.1.1 清理工程

1）表土堆放场使用前，应清杂和准备防护材料，表土堆放过程中及完成后，应及时做好表土保

护和排水。

2）场地使用结束后，应拆除防护、恢复因堆土而损坏的田堙（坎）和配套设施，松翻因表土堆

放而紧实的耕作层。

9.1.2 土壤剥覆工程

1）表土堆存时，应边堆放边加固边缘，土堆边坡安息角应不大于 45°，并在边缘布设临时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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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沟、排水沟等工程，土堆四周用土工布、塑料布、抑尘网等覆盖，表土堆高一般为 3.0m左右，不

宜超过 5.0m。

2）同 6.1.2-(2)。
3）原土层结构未被破坏时，不需要重新覆土。原表土结构已破坏的需重新覆土。表土覆盖厚度

应根据当地土质情况、气候条件、种植种类以及土源情况，参考复垦区周边相同类型用地的有效土

层厚度确定，复垦为耕地时，土体中应无明显粘盘层、砂砾层等障碍因素。

4）同 6.1.2-(5)。
5）不同复垦工程区土壤类型见附录 E。
9.1.3 坡面工程

同 6.1.3-(2)。
9.1.4 平整工程

同 6.1.4。

9.2 植被重建工程

同 6.2。

9.3 配套工程

同 6.3

9.4 监测与管护工程

同 6.4。

10 选矿厂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10.1 土壤重构工程

10.1.1 土壤剥覆工程

1）生产前剥离的表土层厚度应根据原土壤表土层厚度、复垦土地利用方向及土方需要量等确定。

堆高一般不应大于 2m。

2）原土层结构未被破坏的不需重新覆土。原土层结构被破坏的需重新覆土。表土覆盖厚度应根

据当地土质情况、气候条件、种植种类以及土源情况，参考复垦区同类型用地的有效土层厚度确定。

3）覆土土壤 pH值范围。以 5.5-8.5为宜，含盐量不应大于 0.3%。覆土的质量应满足《土壤环

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的要求。

4）不同复垦工程区土壤类型见附录 E。
10.1.2 清理工程

复垦前应清除地面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相关设施，清除硬化地面并挖除地基部分设施。在进

行场地清理后对被压占的土地进行深翻，深翻厚度 30cm，然后进行人工平整并使之自然沉实。

10.1.3 坡面工程

同 6.1.3-(2)。
10.1.4 生物化学工程

1）经过土壤改良，基质土壤环境质量应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GB 15618-2018）的要求。

2）土壤污染严重且不易处理时，应铺设隔离层。隔离层厚度根据污染情况实际确定。可采用各

种防渗材料，如水泥、粘土、石板、塑料板等，把污染土壤就地与未污染的土壤或水体分开。

10.2 植被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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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选矿厂的复垦方向确定植物品种。复垦为耕地，应选择适应性强、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

复垦为林地，应选择适宜树种，特别是乡土树种和先锋树种；复垦为草地，应选择抗旱、抗盐碱、

抗贫瘠的优良草种。

2）其余同 6.2。

10.3 配套工程

同 6.3。

10.4 监测与管护工程

同 6.4。

11 尾矿库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11.1 土壤重构工程

11.1.1 坡面工程

1）复垦前应调查、分析尾矿库平台和坝面的稳定性、边坡坡度、排水设施及防洪标准等，在确

保尾矿库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复垦。

2）根据原有尾矿库设计、闭库设计以及应急管理部门的规划等，有针对性的采取削坡、压坡、

降低浸润线等措施来满足坝体稳定性，采取适当的工程技术措施新建或完善相应的防渗工程设施。

3）坝体抗滑稳定性应根据坝体材料及坝基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考虑各种荷载组合，经计算确

定，应满足《尾矿库安全规程》（GB 39496-2020）的要求。

4）其余同 6.1.3-(2)。
11.1.2 平整工程

1）对平台进行平整、清除硬化路面。服务期满的尾矿库需挖松干涸硬化的表面层，平整库区表

面。平台应采用穴状整地，具体整地方案依据选择的植被确定。

2）对尾矿库的坝面进行平整、清除硬化路面，对坡面裂缝处进行回填夯实。边坡宜采用水平阶

及鱼鳞坑整地方式，具体整地方案根据所选择的植被确定。

11.1.3 土壤剥覆工程

1）依据尾矿库平台性状、土源情况等来确定覆土的必要性。在有土源的地区，应在隔离层上覆

盖表土；在土源相对紧缺的地区，使用前期剥离的表土覆盖或选择不覆土种植。土壤退化严重的，

复垦前应进行土壤改良；尾矿为酸性或碱性时，应进行中和处理。复垦为耕地时，可根据土地肥力

现状，制定相应的培肥方案。

2）将尾矿库复垦为建设用地时，应根据地基土的工程和水文地质条件、上部荷载及传递方式、

采用的建筑材料以及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选用合适的地基处理方法和工艺技术。

3）尾矿含有毒有害、放射性成分时，应视其废弃物中的含量水平来设置隔离层。标准的隔离层

分两层：一层为一定厚度的土层覆盖在有毒尾矿上，压实后在其上铺设一定厚度的粗粒度惰性废石。

具有放射性污染物时，工程措施及标准应符合《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4）尾矿库坝面的覆土区应有控制水土流失和抑制粉尘的措施。

5）其余同 6.1.2。

11.2 植被重建工程

1）优先选择生长快、适应性强、固氮能力强，尤其是耐酸、耐重金属能力强的植物品种，根据

平台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尾矿库的不同位置选择不同的植物配置方式，库内平台可种植乔、灌木。如

果矿区存在重金属污染，应种植抗重金属植物。尾矿库坝面宜种植有利于坝体稳定性的草藤和灌木。



14

2）其余同 6.2。

11.3 配套工程

1）坝面周边的拦挡设施和截排水沟等工程设计和施工应满足《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GB50433-2019）的要求。

2）其余同 6.3。

11.4 监测与管护工程

同 6.4。

12 采空塌陷影响区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12.1 土壤重构工程

12.1.1 坡面工程

1）对于起伏较大的季节性积水区，应根据塌陷后地形起伏或倾斜情况，通过削高填洼的方式改

造为水平梯田或水田等。对于起伏较小的季节性积水区，可因地制宜，适当平整后直接复垦利用。

2）对于重度塌陷的常年积水区，复垦时通过挖深垫浅的方法，复垦为养殖水面或人工湖等。塘

（池）的面积和深度应适中，一般以面积 0.3-0.7hm2，深度 2.5-3m 为宜。渔业水质符合《渔业水质

标准》（GB11607）。
3）对于稳定的常年积水浅塌陷地，经过适当整形后可营造水土保持林或种植水生植物。

4）平原区复垦为耕地时，地面坡度应不超过 15°，田面高差应控制在±5cm内；复垦为园地、

林地、草地时，坡度应不超过 25°。丘陵区复垦为耕地时坡度应不超过 25°，田面高差应控制在±

10cm以内；复垦为园地、林地、草地时，坡度应不超过 35°。

5）复垦为耕地时，应进行农田防护林建设；复垦为林地时，应根据塌陷程度、地面坡度等选择

适宜的树种营造水土保持林。对于复垦工程立体性较强的塌陷地，田坎或坡面可采取铺植草皮或栽

植经济草丛、灌木等措施护坡。

12.1.2 平整工程

1）对于轻度塌陷、地表凹凸不平、起伏较小且面积较大的地块，采取划方整平，削高填洼的方

法平整土地。对于地面坡度较大的可因地制宜修筑梯田。

2）对于塌陷较深，地表无积水的地块，应先将表土剥离，再用煤矸石、粉煤灰、石料、淤泥和

建筑垃圾等填充凹陷处，覆盖表土，恢复至与周边地表一致的高度。

3）田块规模应因地制宜，较平坦区域田面长度宜为 200-500m，宽度宜为 100-200m。修筑为梯

田的，梯田的田面长度宜为 100-200m，宽度宜为 20-50m。丘陵区梯田化率应不低于 90%。

12.1.3 土地剥覆工程

同 6.1.2。

12.2 植被重建工程

1）优先选择具有固氮作用、生长迅速、耐干旱瘠薄、抗污染能力强的植物品种进行植被恢复。

2）其余同 6.2。

12.3 配套工程

1）在丘陵地区，结合塌陷后的地形因地制宜修建塘坝、地堰、水平沟、鱼磷坑、谷坊等工程，

提高拦蓄地表径流能力，发展灌溉水源。

2）其余同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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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监测与管护工程

同 6.4。

13 矸石山土地复垦工程建设标准

13.1 土壤重构工程

13.1.1 坡面工程

1） 应调查、分析待复垦边坡的稳定性，包括防渗材料、防渗层构筑方式、渗透系数、边坡坡

度、排水设施、防洪标准等内容。

2）边坡应采取工程措施防止滑坡，满足稳定性要求，可采用浆砌石、干砌石工程或混凝土挡土

工程，修建坡脚挡护工程稳定边坡。对于地形条件比较复杂的地区可以采取挂网客土喷播技术、植

生袋坡面植被恢复等技术进行加固治理。

3）根据复垦方向、坡度、表层风化程度等确定矸石山边坡的土壤重构方案。酸性矸石山应进行

控酸和灭火措施，可覆盖由碱性材料和土壤构成的惰性材料，并辅以碾压。

4）依据停止排矸石的年限确定植被复垦方向，复垦种植的初期应选择耐干旱、耐贫瘠、耐酸性、

抗粉尘、抗酸气污染的先锋植物。复垦为林地时，应尽量配置成混交林；复垦为草地时，可采用客

土喷播、生态袋等工艺进行恢复。

13.1.2 平整工程

1）平整矸石山平台，结合具体情况，可修整为梯田式、螺旋式或者微台阶式。

2）土源充足、经适当整形后的平台可复垦为耕地，有污染的平台适宜复垦为林地或草地。

13.1.3 土壤剥覆工程

1）对于已有风化层且层厚在 10cm 以上、颗粒细、pH值适中的矸石山，可不覆土直接植被恢

复。

2）对于覆土种植的，有效土层厚度参照 6.1.2-（4）。
3）酸性矸石山的控酸和灭火材料厚度应依据覆盖材料不同设 20cm以上的隔离层，在隔离层之

上再覆盖植物生长的土壤材料，厚度宜在 30cm 以上，具体覆土厚度根据土壤特性和复垦方向要求

确定。

4）复垦土壤质量同 6.1.2-(5)。

13.2 植被重建工程

同 6.2。

8.3 配套工程

同 6.3。

8.4 监测与管护工程

同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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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土地损毁单元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代码 名称 代码 名称

1 挖损土地 11 露天采场

2 压占土地

21 排土（岩）场

22 表土堆放场

23 工业场地

24 选矿厂

25 尾矿库

26 矸石山

3 塌陷土地 31 采空塌陷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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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辽宁省土地复垦工程分区表

区域名称 地级市 县、区（跨区域的县区具体到乡镇）

Ⅰ

东部

山区

本溪（全） 平山区、溪湖区、明山区、南芬区、本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

抚顺（全） 新抚区、东洲区、望花区、顺城区、抚顺县、新宾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

丹东 凤城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元宝区、振兴区、振安区

铁岭

西丰、开原市（莲花、威远堡镇、城东、杨木林子、曾家屯、柴河堡、松山堡、马

家寨、八棵树镇、林丰、李家台、上肥地、下肥地、黄惠寨、靠山屯）、铁岭县（白

族寨、鸡冠山、横道河子、李千户、大甸子镇、催陈堡、熊官屯）

鞍山
岫岩满族自治县、千山区（千山镇、大孤山镇）、海城（什司县镇、马风镇、牌楼镇、

析木镇、英落镇、接文镇、岔沟镇、孤山镇）

辽阳
弓长岭、辽阳县（吉洞峪、塔子岭、隆昌镇、八会镇、上麻屯、水泉、甜水、河栏

镇、下达河、寒岭镇、小屯镇）、灯塔市（鸡冠山、西大窑镇、柳河子镇）

营口 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建一镇、苇子峪、周家、汤池镇）

Ⅱ

辽东半岛

丘陵区

大连（全）
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旅顺口区、金州区、长海县、庄河市、瓦

房店市、普兰店市

丹东 东港市

营口 盖州市、鲅鱼圈区

Ⅲ

中部

平原区

盘锦（全） 双台子区、兴隆台区、盘山县、大洼县

沈阳（全）
市内五区、苏家屯、浑南区、沈北新区、于洪区、辽中区、新民市、康平县、法库

县

铁岭

清河区、银州区、昌图县、调兵山市、开原市（中固镇、业民、三家子、庆云堡镇、

八家屯镇、老城镇、金沟子镇、古城堡）、铁岭县（腰堡镇、新台子镇、凡河镇、阿

吉镇、蔡牛、镇西堡镇、平顶堡镇、双井子、小青镇）

鞍山

台安县、铁东区、铁西区、立山区、千山区（宋三台子镇、太阳气镇、宁远镇、东

鞍山镇、唐家房镇）、海城市（高坨镇、新台子镇、温香镇、腾鳖镇、东四方台镇、

西四镇、耿庄镇、望台镇、牛庄镇、甘泉镇、东四镇、中小镇、感王镇、西柳镇、

大屯镇、南台镇、王石镇、毛祁镇、八里镇）

辽阳

太子河区、宏伟、文圣区、白塔区、灯塔（西大窑镇、柳河子镇、沙浒、罗大台镇、

张台子镇、铧子镇、西马蜂镇、大河南镇、里仁、王家镇、沈旦堡镇、单庄子真、

佟二堡镇、五星、柳条寨镇）、辽阳县（穆家镇、唐马寨镇、刘二堡镇、柳壕镇、沙

岭镇、黄泥洼镇、小北河镇）

营口
老边区、西市区、站前区、大石桥市（博洛铺镇、永安镇、百寨镇、钢都镇、南楼

镇、金桥镇、宫屯镇、虎庄镇、高坎镇、旗口镇、石佛镇、沟沿镇、水源镇）

锦州

凌海市、北镇（柳家、高山子镇、新立、吴家、赵屯镇、青堆子镇、五粮、窟窿台

镇、中安镇、高力板、正安镇、汪家坟、富屯、罗罗堡镇、鲍家、常兴店镇、曹屯、

沟帮子镇、闾阳镇）、黑山县

阜新 彰武县

Ⅳ辽西低

山丘陵区

葫芦岛（全） 连山区、南票区、龙港区、绥中县、建昌县、兴城市

朝阳（全） 双塔区、龙城区、朝阳、建平县、喀左县、北票市、凌源市

阜新 阜新蒙古自治县、海州区、新邱区、太平区、细河区、清河门区

锦州 古塔区、凌河区、太平区、义县、北镇市（大市镇、常兴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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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不同损毁单元土地复垦模式

损毁单元 复垦方向 土源类型
复垦措施

土壤重构 植被重建 配套工程

露天采场
平地可复垦为耕地、林草地；边坡可复

垦为林草地；采坑可复垦为渔业用地

原土壤状况较好，可翻耕后

直接覆土；原土壤状况不好

或被污染等，可用距离较适、

状况较好的客土作为覆土

表土剥离与回填，平

整工程，坡面工程

平台种植农作物，栽

植乔灌木和撒播草

籽，边坡种草和灌木

截排水沟，道路工

程，沉砂池，消力

池，陡坎

排土（岩）场
平台宜复垦为耕地，可复垦成林地或草

地；边坡宜复垦为林草地

边坡覆盖薄层表土，或选择

无土覆盖；平台应覆盖表土

表土剥离与回填，平

整工程，梯田工程，

土壤改良，土地翻耕

平台种植农作物，栽

植乔灌木或种草，边

坡植树种草等

截排水沟，道路工

程，集雨工程，边

坡砌护，消力池，

陡坎

表土堆放场

服务期间，修建编织袋挡土墙；服务年

限结束后，平台宜复垦为耕地，可复垦

成林草地；边坡通过整形宜复垦为林地

或草地

原土壤状况较好的，直接种

植农作物；原土壤状况不好，

可覆盖改良客土

表土覆盖，平整工程，

坡面工程

平台种植农作物，栽

植乔灌木或种草，边

坡植树种草等

截排水沟，道路工

程，沉砂池，消力

池，陡坎

工业场地
可保留为建设用地，或复垦为耕地、林

草地

若地面坡度小，原土壤状况

较好，可直接用作农用地；

若原土壤状况不好，可用剥

离的表土或距离较近的客土

清理工程，土地翻耕，

表土覆盖，基质改良，

土壤修复与培肥，污

染阻隔

种植农作物，栽植乔

灌木或撒播草籽

灌排工程，水土保

持工程，道路工程，

监测管护工程

选矿厂
可保留为建设用地，或复垦为耕地、林

草地

若地面坡度小，原土壤状况

较好，可直接用作农用地；

若原土壤状况不好，可用剥

离的表土或距离较近的客土

清理工程，表土覆盖，

基质改良，土壤修复

与培肥，污染阻隔

种植农作物，栽植乔

灌木或撒播草籽

灌排工程，水土保

持工程，道路工程

尾矿库 服务期内宜复垦种植灌木或草、藤类植 土源少、无污染的尾矿库可 平整工程，表土覆盖， 种植农作物，栽植乔 截排水沟，道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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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尾砂中含有毒有害元素时，可复垦

为林草地；土源充足、无污染时，可复

垦为耕地

无土复垦；

有土源、有污染、要复垦为

耕地的尾矿库，要覆盖表土

基质改良，土壤修复 灌木或撒播草籽 程，灌溉工程，沉

砂池，消力池，陡

坎

矸石山

平台通过平整工程等措施可以复垦为

林地；边坡进行整形铺设生态植被毯等

措施可复垦为草地

依据矸石山的风化程度和理

化性质分为覆土和不覆土

表土剥离与覆盖，削

坡开级，平整工程，

基质改良

周边种植乔灌木防护

带、平台与边坡栽植

乔灌木

截排水沟，道路工

程，灌溉工程，沉

砂池，消力池，陡

坎

采空塌陷

影响区

大面积积水或深积水区可复垦为渔业

用地；塌陷程度小、坡度低可复垦为耕

地；塌陷坡度大，不宜耕种的，宜复垦

为林地、草地等；区位条件好可复垦为

水域及公园等；难以复垦的废弃地，利

用其交通便利可复垦为建设用地；地表

继续塌陷的应首先进行圈围，待基本稳

沉后可复垦为综合用地。

通过挖深垫浅的方式就近客

土；通过削高补低的方式就

近客土；填充后需覆盖表土

填补陷坑及裂缝；平

整工程，削高填洼、

挖深筑高；表土剥离

与回填；修筑梯田

农田防护林，栽植乔

灌木和撒播草籽

疏排水工程，灌排

工程，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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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土地复垦工程技术体系

一级工程 二级工程 三级工程
说明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Ⅰ
土壤重构

工程

Ⅰ-1 充填工程

Ⅰ-1-1 地裂缝充填
利用矿区固体废弃物、工业与生活垃圾等作为充填料回填地表塌陷裂缝的过程，以保证

土地利用要求。

Ⅰ-1-2 塌陷地充填
利用土壤和容易得到的矿区固体废弃物等来充填采矿沉陷地，恢复到设计地面高程来综

合利用土地。

Ⅰ-1-3 其他 除上述地裂缝充填、塌陷地充填之外的其他充填工程。

Ⅰ-2
土壤剥覆

工程

Ⅰ-2-1 表土处置
建设露天采场、运输道路、废物堆弃场、居民区、工业建筑等时，对表土实行单独采集、

存放和利用的过程。

Ⅰ-2-2 客土
当复垦区内土层厚度和表土土壤质量不能满足植被恢复需要时，从区外运土填筑到回填

部位的土方搬移活动。

Ⅰ-2-3 其他 除上述表土处置、客土之外的其他土壤剥覆工程。

Ⅰ-3 平整工程

Ⅰ-3-1 田面平整 按照一定的田块设计标准所进行的土方挖填活动。

Ⅰ-3-2 田埂（坎）修筑 按照一定的田块设计标准所进行的埂坎修筑活动。

Ⅰ-3-3 场地平整 将损毁土地改造成工程上所要求的设计平面。

Ⅰ-3-4 其他 除上述田面平整、田埂（坎）修筑、场地平整之外的其他土地平整工程

Ⅰ-4 坡面工程
Ⅰ-4-1 梯田

在地面坡度相对较陡地区，依据地形和等高线所进行的阶梯状田块修筑工程。按照断面

形式不同，分为水平梯田和坡地梯田。

Ⅰ-4-2 护坡（削坡） 为防止边坡冲刷，在坡面上所做的各种铺砌和栽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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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4-3 其他 除上述梯田、护坡（削坡）之外的其他坡面工程。

Ⅰ-5
生物化学

工程

Ⅰ-5-1 土壤培肥 通过人为活动构建良好的复垦土地，提高土壤肥力和生产力的过程。

Ⅰ-5-2 污染防治 运用技术手段和措施，对只有潜在污染的复垦土地进行控制。

Ⅰ-5-3 其他 除上述土壤培肥、污染防治之外的生物化学工程。

Ⅰ-6 清理工程 复垦过程中对固体废弃物、建筑垃圾等进行清理的过程。

Ⅱ
植被重建

工程

Ⅱ-1
林草恢复

工程

Ⅱ-1-1 种草籽 通过种草籽的方法对损毁土地进行植被恢复的过程。

Ⅱ-1-2 植草 通过植草的方法对损毁土地进行植被恢复的过程。

Ⅱ-1-3 种树（籽） 通过种树（籽）的方法对损毁土地进行植被恢复的过程。

Ⅱ-1-4 植树 通过植树的方法对损毁土地进行植被恢复的过程。

Ⅱ-1-5 其他 除上述种草籽、植草、种树（籽）、植树之外的其他林草恢复工程。

Ⅱ-2
农田防护

工程

Ⅱ-2-1 种树（籽） 在田块周围营造的以防治风沙和台风灾害、改善农作物生长条件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林。

Ⅱ-2-2 种草（籽） 用于改善农田气候条件、防止水土流失所做的农田种草工程。

Ⅱ-2-3 其他 除上述种树（籽）、种草（籽）之外的其他农田防护工程。

Ⅲ 配套工程

Ⅲ-1 水源工程

Ⅲ-1-1 塘堰（坝） 用于拦截和集蓄当地地表径流，蓄水量在 10万 m³以下的挡水建筑物，包括堰、塘、坝。

Ⅲ-1-2 农用井 在地面以下造井、利用动力机械提取地下水的取水工程。包括大口井、管井和辐射井。

Ⅲ-1-3 小型集雨设施 在坡面上修建的拦蓄地表径流、蓄水量小于 1000m³的蓄水池、水窖、水柜等蓄水建筑物。

Ⅲ-1-4 其他 除上述塘堰（坝）、农用井、小型集雨设施之外的其他水源工程。

Ⅲ-2 灌排工程

Ⅲ-2-1 明渠 在地表开挖和填筑的具有自由水流面的地上输水工程。

Ⅲ-2-2 管道 在地面或地下修建的具有压力水面的输水工程。

Ⅲ-2-3 明沟 在地表开挖或填筑的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上排水工程。

Ⅲ-2-4 暗渠（管） 在地表以下修筑的地下排水工程。

Ⅲ-3 喷（微） Ⅲ-3-1 喷灌 利用专门设备将水加压并通过喷头以喷洒方式进行灌水的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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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工程
Ⅲ-3-2 微灌

利用专门设备将水加压并以微小水量喷洒、滴入方式进行灌水的工程措施。包括滴灌、

微喷灌、渗灌等。

Ⅲ-4
建筑物

工程

Ⅲ-4-1 倒虹吸
输水工程穿过其他水道、洼地、道路时以虹吸形式敷设于地面或地下的压力管道式输水

建筑物。

Ⅲ-4-2 渡槽 输水工程跨越山谷、洼地、河流、排水沟及交通道路时修建的桥式输水建筑物。

Ⅲ-4-3 农桥 田间道路跨越河流、山谷、洼地等天然或人工障碍物而修建的过载建筑物。

Ⅲ-4-4 跌水、陡坡
连接两段不同高程的渠道或排洪沟，使水流直接跌落形成阶梯式或陡槽式落差的输水建

筑物。

Ⅲ-4-5 水闸 修建在渠道或河道处控制水量和调节水位的控制建筑物。

Ⅲ-4-6 涵洞 田间道路跨越渠道、排水沟时埋设在填土面以下的输水建筑物。

Ⅲ-4-7 泵站 通过动力机械将水由低处送往高处的提水建筑物，又称抽水站、扬水站。

Ⅲ-4-8 其他 除上述建筑物工程之外的其他建筑物工程。

Ⅲ-5
疏排水

工程

Ⅲ-5-1 截流沟 在坡地上沿等高线开挖用于拦截坡面雨水径流，并将雨水径流导引到蓄水池的沟槽工程。

Ⅲ-5-2 排洪沟 在坡面上修建的用以拦蓄、疏导坡地径流，并将雨水导入下游河道的沟槽工程。

Ⅲ-6
输电线路

工程

Ⅲ-6-1 线路架设工程 通过金属导线将电能由某一处输送到目的地的工程。

Ⅲ-6-2 配电设备安装 承担降压或用配电设备通过配电网络将电能进行重新分配的装置。

Ⅲ-7 道路工程

Ⅲ-7-1 田间道 连接田块与村庄。共农业机械、农业物资和农产品运输通行的道路。

Ⅲ-7-2 生产路 项目区内连接田块与田块、田块与田间道路，供人员通行和小型农机行走的道路。

Ⅲ-7-3 其他道路 除上述田间道、生产路之外的道路工程

Ⅳ
监测与管

护工程

Ⅳ-1 监测工程 对复垦土地的土地损毁和复垦效果等进行监测；

Ⅳ-2 管护工程 对耕地、林地、草地和基础设施等进行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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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各复垦工程类型区土壤类型及适种作物

复垦工程类型区 分区 土壤类型 适种作物

平原区和河谷区

旱地类型区

中部平原区、辽东半岛丘

陵区、辽东山地区和辽西

低山丘陵区的河谷平原工

程类型区。

壤质土、砂质壤

土、砂质黏土等

玉米、大豆、蔬菜、瓜果、其它

需水量大作物等；东部山区和辽

东半岛低山丘陵还宜种植五味

子、树莓、烤烟等；辽西低山丘

陵区还宜种植小杂粮和棉花等。

丘陵区旱地类型

区

辽西低山丘陵区、东部山

区和辽东半岛丘陵区的坡

地工程类型区

由好到次：壤质

土、砂质壤土、

砂质黏土等（当

原土质性较强

时，可优先采用

黏土）

玉米、大豆、蔬菜、瓜果等；东

部山区和辽东半岛丘陵区亦适

宜五味子等中药材、树莓、烤烟

等；辽西低山丘陵区亦适宜小杂

粮、棉花。花生等。

平原区和河谷区

水田类型区

中部平原区；兴城市、绥

中县、连山区和龙港区；

辽东半岛丘陵区和辽西低

山丘陵区的河谷平原和滨

海平原工程类型区

原耕层土质砂性

较强时宜用黏壤

土；原耕层土质

黏性较强时宜用

砂壤土。

水稻

低山区旱地类型

区

辽西低山丘陵区、东部山

区和辽东半岛丘陵区

由好到次：壤质

土、砂质壤土、

砂质黏土等（当

原土质性较强

时，可优先采用

黏土）

玉米、小杂粮等

沙化土地类型区 中部平原区的康平县、新

民市、辽中县、法库县和

昌图县，彰武县

由好到次：黏质

土、黏壤土、壤

质土等

玉米、花生、小杂粮等

盐碱地类型区 中部平原区的新民市、辽

中县、法库县、新城子区、

北镇市、凌海市、盘山县、

兴隆台区、老边区、大石

桥市、大洼县；辽西低山

丘陵区的康平县、绥中县、

兴城市、连山区、龙港区；

辽东半岛低山丘陵区的东

港市、大连市

砂壤土 玉米、蔬菜、瓜果、甜菜等耐盐

碱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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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植被恢复工程适宜树种

分区 护路护岸林 水土保持林 农田防风林

东部山区（Ⅰ）

中林 46号杨、白城 3号杨、

赤杨、白桦、刺槐、旱柳、

枫桦、胡枝子

红松、落叶松、樟子松、

沙松、核桃楸、水曲柳、

刺槐、蒙古栎、胡枝子
——

辽东半

岛丘陵

区（Ⅱ）

Ⅱ-1

辽宁杨、盖杨、沙兰杨、水

曲柳、杞柳、沙柳、柽柳、

旱柳、刺槐、胡枝子、紫穗

槐

樟子松、油松、辽宁杨、

盖杨、刺槐、紫穗槐、

果树

——

Ⅱ-2、Ⅱ

-3

辽宁杨、盖杨、沙兰杨、水

曲柳、沙柳、旱柳、刺槐、

胡枝子、紫穗槐

辽宁杨、盖杨、辽河杨、

沙柳、柽柳、旱柳、刺

槐、胡枝子、紫穗槐

——

中部平

原区

（Ⅲ）

Ⅲ-1
毛白杨、胡杨、绒毛白蜡、

柽柳、刺槐、紫穗槐

毛白杨、胡杨、绒毛白

蜡、柽柳、刺槐、紫穗

槐、樟子松、油松

群众杨、绒毛白蜡、

胡杨、柽柳、刺槐、

紫穗槐、旱柳、白

榆、中林 46号、杞

柳、沙枣、沙棘、

枸杞

Ⅲ-2、Ⅲ

-3

辽宁杨、辽河杨、盖杨、沙

兰杨、刺槐、沙棘、柽柳、

紫穗槐

刺槐、樟子松、油松、

辽宁杨、辽河杨、盖杨、

旱柳、紫穗槐

建 10号杨、小黑杨、

黑林 1号杨、白林 2
号杨、彰武小枯杨、

哲林 4号杨、胡枝

子、柠条
Ⅲ-4

青杨、小叶杨、樟子松、沙

柳、沙棘、沙地柏

樟子松、油松、山杨、

白城杨、刺槐、紫穗槐、

胡枝子、小叶锦鸡儿、

果树

Ⅲ-5 刺槐、紫穗槐、火炬树、白榆、臭椿、沙棘 ——

辽西低

山丘陵

区（Ⅳ）

Ⅳ-1

赤峰 34号杨、赤峰 36号杨、

樟子松、蒙古栎、彰武小枯

杨、建 10号杨、群众杨、

紫穗槐、胡枝子

毛白杨、胡杨、绒毛白

蜡、柽柳、刺槐、紫穗

槐、樟子松、油松

赤峰 34号杨、赤峰

36号杨、盖杨、彰

武小枯杨、群众杨Ⅳ-2、Ⅳ

-3

华北落叶松、蒙古栎、

樟子松、油松、侧柏、

山杏、大果沙棘、赤峰

34号杨、赤峰 36号杨、

群众杨、白榆、旱柳、

紫穗槐、胡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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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便于本标准的执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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